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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思维与多元协同: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体系构建与实践探索

叶昊儒,陈双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研究分院,北京　 100044)

摘　 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评估是优化保护治理效能的重要工具。 基于对西方遗产与名城保护评估的发展进程

及对象、内容分析,依据我国政策要求,提出构建符合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的评估体系。 以东部某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为例进行评估实践:以系统思维搭建评估框架,梳理保护对象体系与保护管理现状;融合多元价值导

向,建立多主体协同治理机制以拓展评估内涵;强化评估与规划编制、保护管理的协同联动,构建闭环管理的绩

效评估机制。 研究结果为名城保护评估路径优化提供实践指引,助力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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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atic thinking and multi-dimensional synergy: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of national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YE Haoru, CHEN Shuangchen
(Research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China Academy of Urban Planning and Design, Beijing 100044,China)

Abstract: The assess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s one of the tools for the protection and govern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bjects, and content of Western heritage and historic

city conservation evaluation, and in accordance with China’s policy requirements, propos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evaluation

system that aligns with China’s historic and cultural city conservation framework. Taking a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in the

eastern part of a certain country as an example, an assessment practice was carried out: with a systematic thinking approach,

an assessment framework was established, and the spectrum of protected objects and the current status of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were sorted out; by integrating multiple value orientations,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was established to expand the connotation of the assessment; the synergy between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compilation, as

well as protection and management, was strengthened, and a closed-loop management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 was

constructed. This provides practical guidance for optimizing the assessment pat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and helps to

improve the system for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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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完善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 [1],强调“保护城市独特的历史

文脉、人文地理、自然景观”,不仅为新时代历史文

化名城(以下简称“名城”)保护评估工作指明了方

向,也凸显了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构建科

学评估方法的现实紧迫性。 这一要求与习近平总

书记“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

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的重要论述一脉

相承,既延续了“空间全覆盖、要素全囊括”的保护

理念,也为评估工作赋予了“守护文化瑰宝、焕发

遗产新活力”的时代使命。
回溯我国名城保护评估的发展历程,我国名

城保护曾一度面临“开发优先于保护”的现实困

境。 21 世纪初的古城改造热潮中,部分城市以古

城老旧化为切入点,在创收盈利的经济账面前,忽
视了古城保护为先的原则,将经济利益置于文化

保护之上,导致部分历史遗存遭到破坏。 2010 年,
住建部与国家文物局首次联合开展名城保护工作

检查[2],对标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聚焦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保护规划编制等基础内容,初步奠定了名

城评估的核心框架。 2017 年,国家层面开展了第

二次名城保护工作检查[3],进一步丰富了评估内

容与流程。 2021 年,住建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发

文[4],正式确立国家名城保护专项评估制度,我国

名城保护正式进入“以评估促保护”阶段。 一是摸

清家底,通过年度自评估全面掌握历史文化资源

普查认定、保护管理责任落实和保护利用 3 项核心

内容的成效等动态情况;二是精准施策,通过五年

一次的第三方专项评估和重点评估,客观识别保

护短板;三是闭环管理,将评估成果用于责任落

实、经验推广和问责整改,形成“评估—反馈—优

化”工作闭环。 该通知明确引入系统思维,通过常

态与定期、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评估体系,实现对

名城保护工作的全周期覆盖,强化多元协同,建立

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制约的机制,以多元价值融

合提升名城保护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一、研究进展

(一)国外典型实践

历史文化遗产评估的重要性已成为全球共

识,近 10 年来世界遗产委员会持续强化遗产评估

的制度建设,2024 年世界遗产大会中,遗产影响评

估的相关决议草案占比高达 56% ,凸显评估在遗

产全生命周期保护中的关键作用。 但从全球实践

层面来看,由于区域发展水平、遗产类型、治理体

系差异,评估效果呈现显著分化[5]。 例如,欧洲和

北美地区的 51 个缔约国中,45 个建立遗产影响评

估的框架,并将此评估视为保证增益积极影响的

依据[6]。 然而,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 15 个缔约

国中,7 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评估管理框架[7],评估

实践的规范化、常态化程度待提升。 从典型国家

实践来看,不同区域基于自身遗产特征形成了差

异化评估路径[8]。 英格兰遗产影响评估强调遗产

所在历史环境的评估。 在评估内容上,注重遗产

所依附的场所环境,并借鉴环境影响评估方法,将
场所环境对遗产的重要性及开发项目影响等内容

作为决策形成的依据[9],为保护评估从单一要素

的评估,走向全域文化遗产保护要素提供可实践

参考。 日本通过《关于地域的历史风致维护和改

善的法律》,明确国土交通省、文部科学省、农林水

产省联合制定基本方针后,市町村据此编制历史

风致维护提升规划并申报认定生效,同步建立配

套的事项管理与评价制度保障落地。 该基本方针

明确在历史风致维护改善地区规划中要与规划

目标、相关土地利用情况、利益主体进行约束,并
要求市长(町长、村长)、教育委员会、建造物所有

者的审批或同意。 以该项方针作为评估依据,实
现保护与发展中评估主体、对象明晰的全责边界

和多元利益的共识,推动城市健康发展和文化

繁荣[10] 。
(二)国内研究

名城保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

产保护模式,自 1982 年确立以来不断完善[11 -13]。
从研究进程来看,中西文化背景和城镇特征的巨

大差异致使中国“历史城镇”的评估与比较研究较

西方城镇更为复杂[14],因而有学者呼吁逐步建立

一套长期、动态的名城跟踪评估体系[15]。 自 2008
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出台后,国
内研究逐步从理论探索走向实践应用,有学者提

012

中国软科学 2025 年第 12 期



出建立包含公众参与的“现状—目标—决策”综合

评价体系[16]。 后续研究进一步深化,引入意愿价

值法,用以探索公众意愿差异[17]。 广州、杭州等地

开展了将规划“编制—实施”全周期纳入评估的地

方实践。 从技术方法上,也有学者从多期遥感影

像监测、无人机航拍摄影、多源大数据识别研判 3
个方面提出了评估的方法优化,以期提高评估成

果的客观性和公平性[18]。
尽管国内研究取得一定进展,但有三个方面

存在不足。 一是指标设计“重完整轻实效”,易产

生政策冗余。 部分研究[19] 过度追求指标完整性,
忽视问题分析,定性定量结合不足,如规划管理中

关于“相关政策文件数量”指标,并不能反映真实

的政策实施效能,甚至产生政策冗余的现象[ 20 ]。
二是量化导向“重结果轻过程”,难以反映真实价

值。 部分指标未能全面客观反映现实,如文物的

活化利用率、开放率并不一定代表业态活化的效

能[21],修缮率并不能完全代表修缮的品质高低;且
各地资源禀赋差异大,指标赋值易受度量标准影

响,导致评估导向不统一。 三是系统思维与多元

协同视角缺失,难以满足复合需求。 现有研究多

聚焦指标体系构建,对评估的价值导向、理念阐释

及定性分析不足,难以满足新时代名城保护中“守
护遗产、弘扬文化、以人为本”的复合需求。 2021
年专项评估制度确立后,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开展

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全域系统性评估[22],深化评

估工作的内涵、技术方法。
二、名城保护评估的实践路径探索

基于名城保护评估的三项核心内容“资源普

查、保护管理、保护利用”,本文在系统分析国内外

研究进展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系统思维搭建名城

保护评估框架,以多元价值导向丰富名城评估工

作内涵,以“评估—反馈—优化”的动态机制完善

名城评估路径。 研究立足我国特色名城保护制

度,探索名城保护评估内容与方法,为构建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提供支撑,推动名城保护制度持

续完善。
2022 年,东部某国家名城启动全面且持续的

保护评估工作,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典型实践样本。

以该城市实践为例,探索弥补名城保护评估实践

不足,聚焦名城保护工作的系统性、融合多元价

值,彰显评估同规划、实施、治理的协同性,贯彻五

年一次专项评估,一年一次自评估的制度优势,发
挥名城保护第三方评估对于名城保护工作的积极

效应,贯穿名城保护工作全生命周期,力求以评估

促普查、强保护、优提升,聚焦名城保护工作的落

实,为全国名城保护评估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

路径。
(一)名城保护评估体系的系统思维

1. 评估体系的构建

评估框架需全面呼应新时期名城保护的要

求,构建“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认定—保护利用工作

成效—保护管理责任落实”三大模块的评估体系,
覆盖从资源识别到传承利用的全生命周期核心环

节,确保评估内容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在具体内容设计上,历史文化资源普查认定

方面强调保护对象的全域覆盖;在历史文化资源

的保护利用情况方面,既要注重历史城区的活化

利用水平,又要关注村镇的传承利用情况,兼顾城

区、街区相对富集的面状资源和点状的市域资源,
推动历史建筑认定从“城区为主”向“市域统筹”延
伸;在保护管理责任落实情况方面,从政策出台、
管理体制机制、规划编制、资金投入等评估维度,
切实回答保护得怎么样、谁来保护、保护与发展如

何协调的关键性问题。
从评估分析方法来看,评估注重定性与定量

评估相结合的手段。 评估宜注重对现状的定性

分析和问题的总结提炼。 定性评估适用于历史

城区及格局风貌的评估、法规政策是否完善、公
众参与及巡查工作的管理机制是否健全、城市发

展与历史文化保护的协调性,是否彰显了历史文

化名城的价值、实施项目中是否有建设性破坏的

问题等方面。 定量评估针对可量化的全域历史

文化资源、名城保护专项资金的投入宜通过定量

的赋值打分进行横向、纵向比较,以识别整体保

护趋势和格局。 需要注意的是,评估需兼顾四大

差异化原则:一是考虑资源禀赋差异,受历史空

间演进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不同城市的历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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禀赋不同,其保护对象数量的多寡,面积的大小

不能作为各城市之间横向比较的唯一依据;二是

尊重管理机制差异,管理机制考核应一事一议,
以事权内行政对象的管理成效为导向,重点分析

机构组织与改革中的治理效率和实际效用;三是

凸显区域遗产特色,针对市域范围内的区域性遗

产廊道进行专项评估,排查沿线遗产的文化保护

与展示利用情况;四是满足动态更新需求,注重

数字化保护管理平台的内容反馈。 针对资源普

查的最新成果、相关遗产的活化利用情况等相关

内容,与数字化平台实时同步联动,确保评估数

据动态更新。

图 1　 名城保护评估体系搭建

2. 历史文化资源评估

历史文化资源普查方面,评估要本着“空间全

覆盖、要素全囊括”的原则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

名录、潜在保护对象、保护对象类型进行评估。 全

面梳理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各级文保单位、
未定级文物、历史建筑等各类保护对象的家底情

况,并在此基础上梳理保护名录和空间分布图。
东部某城市在 2022 年评估中发现,2019 年以来,
历史建筑、国家工业遗产、地名文化遗产、历史地

段等多个保护对象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农业、

水利灌溉等不同类型的遗产也完成了预备对象的

普查,保护对象类型进一步丰富。 为明确区域定

位,评估进一步将该城市与省内其他名城、地级市

进行横向对比,识别短板弱项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如针对传统村落数量不足的问题,建议从市级名

录中遴选潜力对象申报省级认定,推动城乡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均衡化发展。 此外,针对文

化遗产廊道沿线的资源进行专项调查,制定《沿线

历史文化遗产调查表》,统计沿线村庄数量及地理

情况,为遗产廊道建设,和遗产的认定做好接口。

　 　 　 a. 某省各市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数量对比 　 　 　 　 　 　 　 　 b. 某省各市省级历史文化名村数量对比

图 2　 各类遗产数量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某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等有关部门公布数据。

3. 保护管理体制机制评估

保护管理责任落实情况,要明晰名城保护管

理主体的责任,特别是围绕名城保护工作。 一是

法规制度建设,做好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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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的建章立制工作,探索适宜性的地方经验以

推动名城保护管理的保障实施措施。 统筹协调方

面推动部门间的协商,开展跨区域、流域的整体保

护。 二是全周期管理水平,在管理机制上建立涵

盖调查评估、考古前置、全过程管理、活化利用和

建筑全生命周期管理的综合保护机制。 三是协同

治理效能,在社会治理方面注重“规划、建设、管
理”等各环节发挥多方参与的积极作用,在城乡历

史文化传承体系中加强监督检查与考核问责的制

度建设等。
东部某城市的实践表明,评估可有效推动管

理体制优化。 2022 年评估后,该市于 2023 年成立

了名城保护服务中心,形成“名城委统筹、住建局

总控、保护中心保障、成员单位协同”的保护管理

体系机制,建立日常保护巡查管理制度,实现了

“市级相关部门—区主管部门—街道—社区”的基

层组织制度建设和工作目标的协同。 同时,将名

城保护纳入各市县综合业绩全周期考核,持续组

织开展保护对象的辅助巡查工作,完善名城保护

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加强数字化保护管理,推动形

成保护有力、管理有效的名城保护管理机制。 但

评估也发现短板,下辖各市县的城乡历史文化保

护管理传导工作有待加强,县(区)一级缺少专职

的保护管理机构或人员队伍。

图 3　 东部某市名城日常巡查保护管理体制搭建(部分)

4. 保护利用工作成效评估

历史城区与历史文化街区是名城保护的重

点区域,需关注历史格局风貌保护、业态活化效

能、人居环境改善、景观环境整治提升、遗产活化

利用等综合情况,系统识别文物及历史建筑的保

护修缮情况、利用情况,兼顾保护发展。 同时,要
跳出历史城区的局限,以多元协同的视角探索城

乡空间中遗产的保护水平,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程

度,进而推动乡村文化彰显、旅游发展和人居

品质。
东部城市的名城保护评估实践中,针对量大

面广的市域历史建筑和文物进行抽样评估,其中

历史建筑抽样比达 63. 1% ,分析其保护利用的效

能,提出加强开放力度、加强活化利用、重点改善

景观环境等建议措施。 针对市域名镇名村及传统

村落,分别从保护情况、利用情况、整体风貌情况 3
个方面展开评估,赋值打分,对比分析,提出市域

村镇的保护利用清单,并提出村庄风貌提升、融合

美丽乡村、遗产廊道建设等多渠道资金,强化村镇

保护利用水平。 历史城区内开展濒危建筑的抢救

性保护修缮等工作,历史建筑的改造利用水平显

著增强。 2022—2023 年 12 月,根据评估建议,该
市已经开展 3 批历史建筑的修缮工作,沿街建筑风

貌、活化效能显著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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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历史建筑质量情况(左)、使用状况(中)、建议措施示意(右)
资料来源:2023 年度该城市自评估报告。

　 　 (二)名城保护评估机制的多元协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关于

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
明确提出“多方参与、形成合力”的工作原则。 名

城评估的价值导向应该以多元协同的视角,引导

政策制定,适应历史文化保护面临的挑战和需

求。 评估工作在明确以城乡历史文化资源为保

护核心的条件下,需要探索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面

向社会发展和资源活化的有机融合,避免保护工

作出现管控刚性过严、管控内容过于宽泛的

问题。
1. “问计于民、求谋于民”:聚焦历史城区公众

参与

公众参与是留住古城烟火气,提升名城评估

有效性、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关键工具,要实现从

“意见征集”到“协同决策”的深度融入。 因此,名
城评估既要体现在结果上的参与,更要注重评估

过程中的公众参与,特别是历史街区内的居民、商
户等长期工作、生活、娱乐休闲于此的人口,吸取

多方意愿,才能维系历史城区的活力和美好生活

的诉求。

图 5　 公众参与技术框架

　 　 东部某城市名城保护评估工作倡导充分尊重

公众意愿,让公众参与到名城保护评估工作中。
特别是历史文化街区仍有大量居住人口,评估工

作通过设立“居民议事厅”,开展入户调研和群众

访谈,结合调研问卷的工作方法,鼓励居民提出长

期居住生活于街区中的所感所想,集中汇总重点

内容,提取纳入评估重点建议。
在具体工作中,形成了多边探讨,推进最终决

策的工作机制。 住建及文物部门主导评估工作的

组织实施,注重问题的整改和落实,并负责最终的

决策,及时受理评估问题、建议,形成实施方案。
专家提供专业咨询与技术论证,参与评审鉴定,为
决策提供学术支持。 第三方评估机构负责提供技

术评估报告与针对性建议,总结工作成效和现实

问题,协助政府部门开展多层次的调研座谈。 商

户、居民、基层管理者等公众则通过提出建议、参
与协商,确保相关诉求与公共利益在评估的建议

反馈实施中得到平衡。

图 6　 多元协同机制流程

　 　 评估内容上,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古城保护发

展的意愿征询分析纳入公众参与核心内容,重点

对接已完成的街区提升工程成效和古城未来保护

发展诉求。 一方面,街区保护提升居民意愿。 评

估围绕各社区网格的人口结构、房屋情况、公共服

务设施需求、文化展示传承和对名城保护提升工

作的满意程度和建议进行开展。 通过公众参与,
专家技术团队、政府主管部门形成了多项共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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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了保护工作的发力方向。 调研显示居住功能显

著,绝大多数房产为居民私产,居民对公共服务如

蔬菜店、小卖部需求明显,对于幼儿园、老人活动

场所、医疗门诊需求较为旺盛;社会服务设施存在

明显短板,公厕需求占到受访者 98% ,健身场地需

求约 84% 。 历史文化传承保护方面,街区的老街

成为历史文化展示传承的重要渠道,串联了街区

重要历史遗存,成为居民认为重要的历史文化保

护对象。 在此基础上,居民对传统风貌也进行了

表达,认为 20 世纪 80 年代形成的红砖民居最能体

现街区风貌,和青砖房一起构筑了最主要的建筑

风格,为后续风貌管控提供了民意支撑。 另一方

面,重点开展古城保护发展的群众意见征询工作。
聚焦古城内的老家属院、住宅区,围绕居民住房现

状,公共服务设施需求、对古城保护与发展的认可

程度展开调研。 从反馈结果来看,对于市政设施、
环境卫生、市区安全方面居民表示满意,但超市、
医疗门诊等基础便民设施供给不足。 在古城保护

与发展方面,居民认为古城的主要功能应为旅游

休闲、餐饮美食和居住生活。 此外,群众对古城交

通的分时段组织优化,停车场的数量和公交线路

也反映出较强的需求,间接反映出通过完善交通

配套引入人流、激活古城活力的潜在需求。 值得

注意的是商户与居民在交通改善和功能优化两大

核心诉求上高度一致,表现出古城保护与发展的

内在诉求在于人口活力的增长,人流的保障。 相

较于居民,商户对古城历史信息展示、历史建筑的

活化利用等方面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意愿,体现了

商户对古城历史文化资源活化释放综合旅游效

益、提升经营收益的期待。

图 7　 保护提升工作意见征询情况

资料来源:2022 年度该城市专项评估报告。

　 　 2. 融于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旅发展与业态

活化

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融入文旅发展、促进业态

活化,是实现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重要抓手。
评估工作通过 POI 兴趣点的大数据抓取,对历史

城区的各类业态的规模、分布特征与品质进行分

析,并对重点街巷进行业态画像,综合呈现空间网

络视角下的业态风貌,实现从“单一商业”到“文旅

融合”的价值升级。
从评估情况看,历史城区的访客多停留于古

城主要历史街巷,并未深入其内部街巷。 通过分

析 2019—2022 年的游客到访情况分析,古城的活

动区域以古城为核心,并逐渐向周边街区延伸。
自 2022 年起关厢片区的保护提升项目得到实效,
访客热度明显增加,一批历史建筑通过活化业态,
转身变为非遗工艺品传承售卖平台、餐厅、酒店和

展演场所,逐渐成为古城外的新晋的网红打卡点。
从节假日古城游客和工作日客流量进行对比分

析,开放为文化展演、非遗制作场所的文物、历史

建筑的较复建建筑而言,表现出更大的吸引力,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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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反映了彰显历史文化资源价值的文旅潜力。
(三)强化评估与规划管理协同,构建闭环绩

效评估机制

评估的核心价值在于成果转化,其开展需以

推动责任落实、推广优秀经验、问责整改问题为导

向,构建“评估—反馈—优化—落实”的闭环管理

机制。 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确保评估建议既能呼

应规划要求,又能面向实际管理需求、解决实际问

题,最终将评估成果转化为可操作的工作清单与

近期行动计划,真正实现评估的实用价值。
1. 推动评估建议政策转化

东部某城市分别于 2022 年、2023 年开展评估

工作。 其中,2023 年的评估以 2022 年度评估提出

的 12 条评估建议为重要依据,一方面针对性制定了

具体落实举措,另一方面逐条核查建议的解决进展,
明确了“已完成”“部分完成”“正在推进”“初见成

效”“有待进一步落实”共 5 个工作推进层次。

实践表明,名城保护体系已初步完善。 大部

分名城保护工作正在推进或初见成效,如新增认

定了部分保护对象,注重保护对象的常态化辅助

巡查,组建名城保护服务中心,形成了名城保护绩

效考核并列入政府工作考核指标等,形成了一批

成效显著、具有实践价值的保护经验。 但在古城

活化和资源的挖掘普查方面,仍需要形成政策制

度,推进名城保护工作落地生根。 如针对市域部

分名镇名村和传统村落、历史地段的历史建筑普

查认定工作有待进一步加强的情况,评估建议各

县(区)结合自身实际,夯实城乡历史文化的基层

力量;依托国家区域性文化廊道建设等政策红利,
拓宽保护资金来源渠道。 针对古城建筑活化程度

仍有待提升的现状,评估建议古城的业态谋划需

要具有全局思维模式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

工作方法,逐步推进业态活化工作,焕发古城新的

活力。

图 8　 传统民居修缮导则示意(节选)
资料来源:2023 年度该城市专项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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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推动保护项目高质量落地

名城工作的品质提升需要以项目的形式进

行落实,以提升整体风貌,创建高质量人居环境,
弥补文旅短板。 综合考虑实施工作难度、工作时

序和评估问题,评估提出近 3 年的历史城区保护

提升建议。 以选示范、重保护、盘活历史文化资

源为目标,提出历史建筑的修缮、建筑活化利用、
景观环境和建筑立面整治、提升夜景亮化等工作

建议。
此外,通过名城评估工作结论反馈,该城市已

启动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

划、街区风貌导则、历史建筑保护图则等系列专项

保护规划,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进行及时修正和

补充。 例如,《街区民居建筑的修缮与整治技术导

则》针对大量私有产权民居的亟待修缮、居住环境

条件改善的需求,为合理引导居民开展自主更新,
发挥积极效用,制定修缮整治的对象、原则、程序

要求,提出建筑分类修缮整治引导、功能完善和性

能提升。 为进一步推进导则实施,起草了历史文

化街区传统民居 CD 级危房修缮整治“明白纸”,明
确申请程序、要求和资金补贴标准,打通自主更新

的渠道,为量大面广的私人产权民居更新打开了

“绿色通道”。

三、结论与展望

2025 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坚持把城市作为有机

生命体系统谋划”。 作为实现名城全生命周期保

护的关键环节,保护评估的实践探索清晰展现了

我国名城保护从粗放式管控向制度化、精细化治

理的转型趋势。 具体结论包括以下 3 个方面。 其

一,以系统思维贯通评估全流程。 名城保护评估

应突破碎片化评估的局限,构建“资源普查—管理

机制—活化利用”三位一体的整合框架,既要通过

全域资源普查夯实保护基础,又要以管理机制评

估优化治理效能,更需以活化利用评估检验保护

实效,形成覆盖“识别—管理—转化”的完整逻辑

链,确保评估与名城保护的全生命周期深度契合。

其二,以多元协同平衡保护与发展,化解保护利用

失衡矛盾。 评估工作应建立保护优先和发展适度

的价值维度,辩证处理城乡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

刚性与发展弹性:一方面,通过多主体协同机制

(政府、专家、公众、第三方机构等)吸纳多元诉求,
避免单一主导或过度市场化倾向;另一方面,将遗

产活化融入区域发展大局,实现保护遗产、传承文

化、带动发展的多重目标统一。 其三,以人本导向

校正评估实践认知。 针对当前保护中存在的重空

间形态、轻人文关怀偏差,评估应锚定美好人居愿

景,在指标设计、过程参与、成果转化中充分体现

“以人为本”,既要关注历史城区的风貌完整性,又
要重视居民的生活需求与情感认同;既要推动规

划编制的科学性,又要强化管理实施中的公众参

与,让名城保护真正服务于人民群众。
当前,名城保护评估正逐步推动保护工作从

“以评估促整改”的被动响应,转向“以评估优提

升”的主动赋能,形成“评估—反馈—优化—提升”
的良性传导机制。 展望未来,随着历史文化保护

传承内涵的持续拓展、城市发展动态的深刻变化

及保护要求的不断升级,评估工作将面临新的诉

求与挑战。 未来应在此基础上,强化数字化技术

在评估中的深度应用,提升评估的精准性与时效

性;完善跨区域遗产协同评估机制,破解“市域遗

产保护碎片化”难题;深化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融合评估的探索,丰富活态传承评价维度;提升评

估成果的政策转化效率,增强“以评促保”的闭环

效能。 进一步推动名城保护评估成为支撑历史文

化保护传承体系高质量发展的引擎。
名城保护评估是一项系统性、长期性工作,需

始终以系统思维统筹全域资源,以多元协同平衡

保护发展,以人本导向回应民生关切。 未来,随着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的不断完善,评估工作将

更趋精细化、智能化、协同化,为建设中华民族现

代文明提供坚实的名城保护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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